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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tfs.mofcom.gov.cn/article/bc/201912/20191202921089.shtml） 

 

附錄 

 

商务部关于废止和修改部分规章的决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令   二〇一九年   第 1 号 

  

《商务部关于废止和修改部分规章的决定》已经 2019 年 11 月 1 日本届商务部第 19 次

部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部长 钟山 

                              2019 年 11 月 30 日 

 

 

  

商务部关于废止和修改部分规章的决定 

  

为继续深化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根据国务院关于清理证明事项等工作

要求，商务部对相关规章进行了清理。经相关联发部门同意，现决定： 

一、废止 2 部规章 

（一）经商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同意，决定废止《对外劳务合作经营资格管理办法》（商

务部、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令 2004 年第 3 号）。 

（二）决定废止《外商投资国际货物运输代理企业管理办法》（商务部令 2005 年第 19

号）。 

二、修改 10 部规章 

（一）决定删除《拍卖管理办法》（商务部令 2004 年第 24 号）第八条的“（四）法定

代表人简历和有效身份证明；”和第十一条的“（四）分公司负责人简历及有效身份证明；”。 

决定修改第八条的“（六）固定办公场所产权证明或租用合同”和第十一条的“（六）

固定办公场所产权证明或租用合同”为“企业已购买或租用固定办公场所的书面承诺”。 

删除第三章“外商投资企业申请取得拍卖业务的许可、变更和终止”。 

（二）经商海关总署、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同意，决定将《重点旧机电产品进口管理

办法》（商务部、海关总署、国家质检总局令 2008 年第 5 号）第九条修改为：“从事翻新业

务进口重点旧机电产品的单位，国家规定有资质要求的，还须提供已取得相关资质证明的书面

承诺。” 

（三）经商海关总署同意，决定在《机电产品自动进口许可实施办法》（商务部海关总

署令 2008 年第 6 号 商务部令 2018 年第 7 号修改）第六条第一款第四项增加如下表述作为第 8

项：“上述规定的材料可通过国家政务服务系统联网查询的，可不再提交。”删除第 3、4 项，

并修改第 7 项为：“7．进口采用国际招标方式采购的机电产品，应提供机电产品国际招标中

标通知书。” 

（四）决定删除《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办法》（商务部令 2004 年第 14 号）第五条

第二款第三项第 5 目：“5．依法办理工商登记的个体工商户（独资经营者），须提交合法公

证机构出具的财产公证证明；依法办理工商登记的外国（地区）企业，须提交经合法公证机关

出具的资金信用证明文件。” 

（五）决定对《对外援助项目实施企业资格认定办法（试行）》（商务部令 2015 年第

1 号）作如下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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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删除第六条第二款第二项的“（二）具备对外承包工程经营资格”。 

2．修改第十二条第一款第（四）项为：“企业出资情况的说明并承诺属实”。 

3．删除第十二条第二款中的“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证明”。 

（六）决定删除《货物出口许可证管理办法》（商务部令 2008 年第 11 号）第二十五条

第一款第二项中的“及出国（境）经济贸易展览会组展单位提供的参展证明”。 

（七）经商国家发展改革委、公安部、生态环境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市场监督

管理总局同意，决定对《再生资源回收管理办法》（商务部、发展改革委、公安部、建设部、

工商总局、环保总局令 2007 年第 8 号）作如下修改： 

1．修改第六条为： 

“第六条 从事再生资源回收经营活动，必须符合工商行政管理登记条件，工商注册登

记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 

再生资源回收经营者备案事项整合到营业执照上，市场监管部门核准工商注册登记后，

通过省级共享平台将企业信息共享给各相关部门。” 

2．删除第七条和第二十一条： 

“第七条 从事再生资源回收经营活动，应当在取得营业执照后 30 日内，按属地管理原

则，向登记注册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同级商务主管部门或者其授权机构备案。备案事项发生

变更时，再生资源回收经营者应当自变更之日起 30 日内（属于工商登记事项的自工商登记变

更之日起 30 日内）向商务主管部门办理变更手续。” 

“第二十一条违反本办法第七条规定，由商务主管部门给予警告，责令其限期改正；逾

期拒不改正的，可视情节轻重，对再生资源回收经营者处 500 元以上 2000 元以下罚款，并可

向社会公告。” 

3．删除第八条中的“除应当按照本办法第七条规定向商务主管部门备案外”。 

4．修改第二十条中的“《无照经营查处取缔办法》”为“《无证无照经营查处办法》”。 

5．相关条款涉及以下机构名称的，作如下修改：建设部修改为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工

商总局修改为市场监管总局，环保总局修改为生态环境部。 

（八）决定删除《成品油市场管理办法》（商务部令 2006 年第 23 号）以下内容： 

第十条第二款的“同一外国投资者在中国境内从事成品油零售经营超过 30 座及以上加

油站的（含投资建设加油站、控股和租赁站），销售来自多个供应商的不同种类和品牌的成品

油的，不允许外方控股。”。 

第十一条的“（五）外商投资企业还应提交《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 

（九）经商发展改革委同意，决定对《农产品进口关税配额管理暂行办法》（商务部、

发展改革委令 2003 年第 4 号）作如下修改： 

1．删除第三条、第四条、第七条、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第二十四条、第二

十六条中的“豆油、菜子油、棕榈油”。 

2．将第三条第二款修改为：“实施关税配额管理农产品相应的税目及适用税率另行公

布。” 

3．删除第四条第二款：“羊毛、毛条实施进口指定公司经营。进口经营按原外经贸部

《货物进口指定经营管理办法》（外经贸部令 2001 年第 21 号）的有关规定执行。” 

4．将第八条修改为：“商务部、发展改革委分别委托省级商务主管部门和省级发展改

革主管部门（以下简称委托机构）负责下列事项： 

（一）接收申请者的申请并将申请材料转报商务部、发展改革委； 

（二）受理咨询并将其转达商务部、发展改革委； 

（三）通知申请者其申请中不符合要求之处，并提醒其修正； 

（四）向经过批准的申请者发放《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进口关税配额证》（以下简称

为《农产品进口关税配额证》）。 

委托机构名单另行公布。” 

5．将第九条、第二十条中的“保税仓库、保税区、出口加工区”修改为“保税监管场

所、海关特殊监管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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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将第十条第一款修改为“农产品进口关税配额的申请期为每年 10 月 15 日至 30 日

（凭合同先来先领分配方式除外）。商务部、发展改革委于申请期前 1 个月，分别在商务部网

站（网址为 http://www.mofcom. gov.cn，下同）、发展改革委网站（网址为 http://www. ndrc.gov.cn，

下同）上公布每种农产品下一年度进口关税配额总量、申请条件及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确定

的当年度关税配额农产品税目和适用税率。” 

7．将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第十四条中的“授权机构”修改为“委托机构”；将第十

一条、第十二条中的“受理”修改为“接收”；将第十二条中的“将申请”修改为“将申请材

料”；将第二十八条中的“及授权机构”删除；将第三十一条中的“原发证授权机构”修改为

“受委托的原发证机构”；将第三十四条中的“其授权机构”修改为“委托机构”。 

8．将第十二条中的“11 月 30 日”修改为“11 月 15 日”。 

9．将第十八条修改为：“加工贸易进口实行关税配额管理的农产品，海关凭企业提交

的在‘贸易方式’栏目中注明‘加工贸易’的《农产品进口关税配额证》办理通关验放手续。 

加工贸易企业未能按规定期限加工复出口的，应在到期后 30 天内办理加工贸易核销手

续。海关按加工贸易的有关规定执行。” 

10．将第二十二条修改为：“分配给最终用户的国营贸易农产品进口关税配额量，在当

年 8 月 15 日前未签订合同的，最终用户可以委托有贸易权的任何企业进口；有贸易权的最终

用户可以自行进口。” 

11．将第二十四条修改为：“农产品进口关税配额再分配量的申请期为每年 9 月 1 日至

15 日（凭合同先来先领分配方式除外）。申请者的申请材料需由委托机构分别转报并同时抄报

商务部或发展改革委。 

商务部、发展改革委于申请期前 1 个月，分别在商务部网站、发展改革委网站上公布农

产品进口关税配额再分配量的申请条件。 

食糖、羊毛、毛条由商务部公布。小麦、玉米、大米、棉花由发展改革委公布。” 

（十）决定对《禁止进口限制进口技术管理办法》（商务部令 2009 年第 1 号）作如下

修改： 

1．将第六条第一款修改为:“地方商务主管部门自收到《申请书》之日起 30 个工作日

内，对申请进口的技术进行审查，并决定是否准予进口。” 

2．将第十二条第二款修改为:“地方商务主管部门应在收到前款规定的文件之日起 40

个工作日内，对申请进口的技术进行审查，并对技术进口合同的真实性进行审查，决定是否准

予许可。” 

3．删去第七条第一款、第三款和第八条第四款，将第七条和第八条合并为第七条，规

定:“限制进口技术的审查应包括以下内容：（一）是否危及国家安全、社会公共利益或者公共

道德；（二）是否危害人的健康或安全和动物、植物的生命或健康；（三）是否破坏环境；（四）

是否符合我国对外承诺的义务。” 

4．增加一条，作为第八条，规定:“商务主管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对在技术进口审查中所

知悉的商业秘 密负有保密义务。” 

5．将附表 1《中国限制进口技术申请书》最后一行第一栏中的“技术审查意见”修改

为“审查意见”，删去第二栏。 


